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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出席者 
周小鳳女士 社會福利署 中西南及離島區助理福利專員 2 
曹嘉文先生 離島民政事務處 高級聯絡主任(1) 
廖佩珊女士 離島民政事務處 高級聯絡主任(2) 
 
列席者 
朱麗儀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離島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 
鍾芝圓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署理圖書館高級館長(離島區) 
梁慧雅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高級經理(新界南)文化推廣 
盧穎怡女士 教育局 學校發展主任(灣仔及離島) 
 
秘書 
陳映彤女士 離島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區議會)1 
 
 

～～～～～～～～～～～～～～～～～～～～～～~～～～～ 
 
 
歡迎辭 
 
 主席 歡迎各政府部門代表及委員出席會議，並介紹以下部門

代表： 
 

(a) 教育局學校發展主任(灣仔及離島)盧穎怡女士，她暫代何

綺紅女士。 
 
 

I. 通過 2025 年 2 月 11 日的會議紀錄 
 
2. 主席 表示，上述會議紀錄已收錄政府部門的修改建議，並於

會前送交各委員審閱。委員沒有提出其他修訂建議，並一致通過上述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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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社會福利署中西南及離島區福利辦事處 2025-26 年度福利工作計劃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9／2025 號) 
 
3. 主席 請委員參閱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9／2025
號，並歡迎出席講解文件的嘉賓：社會福利署(社署)中西南及離島區

助理福利專員 2 周小鳳女士。 
 
4. 周小鳳女士 簡介文件內容。 
 
5. 委員 提出意見如下： 
 

(a) 根據文件所述，社署推行的「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支援

長者及照顧者計劃」將會透過探訪和接觸，協助識別有需

要支援的獨老和雙老住戶、護老者和殘疾人士照顧者，並

將有援助需要的個案轉介至社會福利服務單位跟進。然

而，長者住宿暫託宿位在各區的分布不平均，舉例而言，

中西區和南區分別有 22 個及 18 個宿位，但離島區只有

兩個宿位。鑒於東涌新市鎮的人口不斷增加，委員認為在

宿位分布不均的情況下，署方未可應付由關愛隊轉介的個

案，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支援。就此，委員建議署方應在

東涌新市鎮提供更多暫託宿位，以應付區內需求。 
 
(b) 隨着東涌新市鎮的發展，區內人口將不斷增加。就此，委

員詢問署方會否因應人口增長而增撥資源，以應付區內居

民的福利需求。此外，鑒於新入伙居民當中包括不少年輕

家庭，因此委員詢問署方會否提供針對性的支援服務，例

如增加社區保姆的服務名額，以協助有需要的家庭。 
 
(c) 據委員了解，由於房屋署未能如期完成部分工程項目，因

此部分非政府機構，尤其是接受社署「整筆撥款津助」的

機構，尚未能遷入區內將入伙的公共屋邨設立服務點。委

員認為在未有服務點的情況下，有關機構將難以為新入伙

居民提供適切的社福服務。就此，委員詢問署方有關非政

府機構在區內設立服務點的規劃安排。 
 

(d) 離島區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社區券)的申請獲批率偏

低，因此詢問署方有關申請的批核情況。此外，委員請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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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協助社區券計劃下的認可服務單位加強宣傳有關計劃，

讓區內長者認識並善用現有的社福服務，從而提升他們的

滿足感和幸福感。 
 
6. 周小鳳女士 綜合回應如下： 
 

(a) 署方非常關注東涌新公共屋邨的落成進度，為應付未來的

人口增長，署方已計劃在東涌新市鎮擴展區設立多個福利

服務設施，包括：安老院舍、長者日間護理中心、長者鄰

舍中心、殘疾人士宿舍、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及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等。有關福利服務設施會在房屋署正式交付

相關單位後進行裝修，然後遷入。在過渡時期，新入伙的

居民可以透過區內其他服務單位獲得適切的支援。署方將

於 2025 年 6 月 24 日的地區基建及發展規劃委員會會議

上詳述有關應對東涌人口增長的福利措施。 
 
(b) 資料顯示區內的長者住宿及日間暫託宿位使用率尚未滿。

如委員有個別個案需要協助，歡迎於會後商討。 
 
(c) 署方已在全港十八區推行「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為

有需要支援的家庭提供中心託管服務及家居照顧服務。截

至 2024年12月，離島區的社區保姆人數已增加至 102 名。

署方鼓勵區內的服務機構加強宣傳上述計劃，讓更多市民

認識並善用有關服務。 
 
(d) 如長者在「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獲評定為適合社區

照顧服務或院舍照顧服務，並正在「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

央輪候冊」輪候而尚未接受任何資助院舍照顧服務或資助

社區照顧服務的長者均可申請參加社署的社區券計劃。另

外，署方會鼓勵區內社區券計劃下的認可服務單位加強宣

傳，讓區內人士認識並善用有關服務。如委員有個別個案

需要協助，歡迎於會後商討。 
 
 

III. 二零二五／二零二六年度離島民政事務處社區參與活動年度計劃 
(2025 年 4 月至 2026 年 3 月)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0／202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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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主席 請委員參閱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0／
2025 號，並歡迎出席回應提問的嘉賓︰離島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

任(1)曹嘉文先生及高級聯絡主任(2)廖佩珊女士。 
 
8.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 
 
 

IV.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 2024-25 年度在離島區的工作匯報 
 
(i) 文化活動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6／2025 號) 
 
9. 主席 請委員參閱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6／2025
號，並歡迎出席講解文件的嘉賓︰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高級經

理(新界南)文化推廣梁慧雅女士。 
 
10. 梁慧雅女士 簡介文件內容，並補充附件丙的內容如下： 
 

(a) 2025 年 3 月 13 日及 15 日舉行的「總結演出排練班」的

實際參與人數為 36 人。 
 
(b) 藝團已於 2025 年 3 月 31 日將「歌曲錄音及音樂錄像製

作」活動所製作的音樂錄像上載至 YouTube，當日的累積

點擊次數達 1 700 次。署方亦已透過電郵將有關連結發送

給各委員。 
 
(c) 2025 年 3 月 16 日舉行的兩場「總結演出」共有 880 人參

與。 
 
(d) 「十八有藝─離島社區演藝計劃」於 2024-25 年度舉行的

20 場活動預計共有 3 121 人參與。 
 
(會後註：2024-25 年度舉行的 20 場活動的實際參與人數

為 3 1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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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7／2025 號) 
 
11. 主席 請委員參閱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7／2025
號，並歡迎出席講解文件的嘉賓︰康文署署理圖書館高級館長(離島

區)鍾芝圓女士。 
 
12. 鍾芝圓女士 簡介文件內容。 
 
(iii) 康樂及體育活動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8／2025 號) 
 
13. 主席 請委員參閱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8／2025
號，並歡迎出席講解文件的嘉賓︰康文署離島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
區支援)朱麗儀女士。 
 
14. 朱麗儀女士 簡介文件內容。 
 
15. 委員 提出意見如下： 
 

(a) 建議署方安排「進階無伴奏合唱訓練班」的參加者組成合

唱團到鄰舍輔導會東涌綜合服務中心或康文署轄下的場

地表演。此外，委員請署方考慮在東涌以外的地方(例如

坪洲)舉辦活動。 
 
(b) 委員詢問計劃的實際參與人數是否包括音樂錄像的點擊

次數，以及附件丙載列的實際參與人數是否訓練班或工作

坊的報名人數。此外，委員請署方提供每節活動的平均出

席率。 
 
(c) 表演藝術包括不同範疇(例如繪畫、舞蹈及樂器演奏)，但

計劃下的活動卻以音樂為主，因此建議署方考慮舉辦不同

類型的演藝活動。 
 
16. 梁慧雅女士 綜合回應如下： 
 

(a) 計劃的參加者已分別於「成果分享會」及「總結演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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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此外，她備悉委員就活動的舉辦地點所提出的意見，

並會向有關組別反映。 
 
(b) 計劃的實際參與人數包括音樂錄像的點擊次數。此外，藝

團舉辦的「小型音樂會」讓公眾體驗無伴奏合唱的樂趣。

欣賞音樂會後有意學習無伴奏合唱的觀眾或公眾可報名

參加「無伴奏合唱訓練班」，每班有約 20 個名額。除了

「無伴奏合唱訓練班」外，藝團亦有舉辦「形體工作坊」

及「人聲口技工作坊」，讓參加者學習與無伴奏合唱有關

的不同技巧。 
 
(c) 根據署方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進行的一項有關各區居民最

喜愛的表演藝術種類的研究，離島區居民最喜愛的表演藝

術種類是音樂。因此，署方在離島區推行「十八有藝─無

伴奏合唱社區演藝計劃」，為區內居民提供音樂活動。此

外，她表示繪畫屬於視覺藝術而非表演藝術。 
 
17. 委員 提出意見如下： 
 

(a) 署方由 2019 年開始舉辦「無伴奏合唱訓練班」，相信至今

已有不少完成課程的學員，因此希望署方為他們提供更多

表演機會。就此，委員建議署方安排完成「進階無伴奏合

唱訓練班」的參加者擔任藝團的助教，並在離島區成立無

伴奏合唱團，以延續計劃的理念以及加強學員對社區的歸

屬感。此外，據委員了解，署方於其他地區(例如葵青區)
亦有舉辦「無伴奏合唱」計劃，因此委員建議署方安排各

區的參加者進行交流及合作，以擴闊他們的視野。 
 
(b) 委員希望署方提供上述研究的報告，以便委員了解有關研

究的詳情。 
 
(c) 委員認為署方不應將點撃次數計算在實際參與人數內，並

希望署方分拆有關數據，以反映活動的實際參與情況。 
 
18. 梁慧雅女士 綜合回應如下： 
 

(a) 署方於 2019-20 年度開始推行「十八有藝—社區演藝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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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並在離島區舉辦「音樂劇」計劃，至 2024-25 年度

開始，由藝團「一舖清唱」舉辦「無伴奏合唱」計劃。藝

團於 2025-26 年度會繼續舉辦「無伴奏合唱」計劃，透過

可延續並深化的活動，加深居民對無伴奏合唱的認識。署

方會繼續收集參加者及區內居民的意見，適時檢討及調整

計劃的內容。此外，她備悉委員的意見，並會向有關組別

反映。 
 
(b) 至於委員就實際參與人數的計算方法所提出的意見，她會

向有關組別反映。 
 
19. 委員認為研究的抽樣方法以及可供受訪者選擇的表演藝術種

類會影響研究結果，因此詢問有關研究報告的細節。此外，委員詢問

「無伴奏合唱訓練班」、「形體工作坊」及「人聲口技工作坊」三項活

動所教授的技巧是否有助提升參加者在「總結演出」中的表現。 
 
20. 梁慧雅女士 表示將於會後提供有關上述研究報告的資料。此

外，她表示無伴奏合唱的表演者除了要掌握基本發聲技巧外，還要懂

得其他技巧，例如以人聲模仿樂器的聲音。因此，參加者可靈活運用

上述三項活動所教授的技巧，以豐富表演內容，從而提升在「總結演

出」中的整體表現。 
 
(會後註：研究報告於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3 月期間舉行的五場工

作坊和四場表演中進行意見調查，由參與離島區活動的參加者及觀眾

以實體和電子形式填寫問卷，受訪者人數為 139 人，相關調查將於每

個年度持續進行。問卷中喜愛表演藝術種類選項包括戲劇、音樂、舞

蹈、戲曲、跨媒體和電影，接近九成受訪者揀選音樂為其喜愛類別。) 
 
21. 委員 詢問參加者同時參與三項活動的情況是否普遍。 
 
22. 梁慧雅女士 表示將於會後補充相關資料。然而，由於三項活

動的舉行時間沒有衝突，而且部分參加者可能對三項活動均感興趣，

因此有機會同時參加三項活動。 
 
(會後註：工作坊的設計以延續和深化為目標，學員如有興趣及閑暇，

可以參與不同的工作坊，而部分進階工作坊設遴選機制。於本年度有

少數參加者同時參與多於一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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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有關在離島區推廣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的提問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1／2025 號) 
 
23. 主席請委員參閱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11／2025
號，並歡迎出席回應提問的嘉賓：康文署離島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

支援)朱麗儀女士及署理圖書館高級館長(離島區)鍾芝圓女士。 
 
24. 葉培基議員 簡介提問內容。 
 
25. 鍾芝圓女士及朱麗儀女士分別簡介康文署的書面回覆內容。 
 
26. 委員 希望署方加強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全運會)的宣傳工

作，並建議署方與地區持份者(例如學校、非政府機構及議員)合作，

以吸引更多市民關注全運會賽事，從而提升他們對康體活動的興趣。 
 
27. 朱麗儀女士 回應如下： 
 

(a) 署方已將全運會的相關宣傳品分派至轄下各分區辨事處。

此外，她會向相關組別反映委員對宣傳工作的意見。 
 
(b) 署方曾於本年二月透過秘書處向委員發放有關全運會群

眾賽事活動的資訊，她感謝委員協助推廣有關活動，並表

示活動非常適合大眾參與。如有新的活動資訊，她會盡快

轉發給委員，以便委員協助推廣有關活動。 
 
 

VI. 有關離島區公眾游泳池及泳灘的服務的提問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2／2025 號) 
 
28. 主席 請委員參閱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2／
2025 號，並歡迎出席回應提問的嘉賓：康文署離島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分區支援)朱麗儀女士。 
 
29. 葉培基議員 簡介提問內容。 
 



10 
 

30. 朱麗儀女士 簡介康文署的書面回覆內容。 
 
31. 委員 提出意見如下： 
 

(a) 委員明白康文署在招聘救生員時面對一定困難，但認為離

島區居民對游泳設施的需求十分殷切，因此委員必須向署

方反映居民的意見及期望。委員指東涌游泳池一直以來因

為救生員人手不足，導致室內主池與戶外訓練池無法同時

開放。就此，委員建議署方將東涌游泳池納入外判救生服

務計劃內作為試點，並將該游泳池現有的救生員調配至區

內的其他游泳池及泳灘。 
 
(b) 離島區的多個優質泳灘是區內的重要旅遊資源，本來可吸

引大量遊客，以配合政府積極推動「無處不旅遊」的理念。

然而，現時部分泳灘卻因救生員人手不足而未能提供救生

服務，導致遊客數目大減，泳灘附近的店鋪的生意亦大受

打擊，部分甚至因此而結業。就此，委員建議署方調配救

生員於周末及公眾假期期間在離島區的各個泳灘當值，方

便市民及遊客使用相關設施。委員認為上述建議不但有助

吸引遊客到訪，更可配合政府推動海岸旅遊及「無處不旅

遊」的政策方針。 
 
(c) 委員表示由於私人游泳池的工作環境較泳灘為佳，因此較

容易聘請救生員。委員建議署方向周末及公眾假期在泳灘

當值的救生員提供額外津貼，以吸引他們到泳灘工作。 
 
32. 主席 提出意見如下： 
 

(a) 公眾游泳池及泳灘救生員人手不足的問題已持續多年，原

因是私人市場的薪酬待遇遠較政府優厚，導致政府在招聘

救生員時面對很大困難。因此，他建議署方檢視並改善救

生員的薪酬待遇(例如提供超時工作津貼)，以紓緩人手不

足的情況，從而滿足居民對游泳設施的需求。 
 
(b) 此外，政府正全力推動「無處不旅遊」的理念，加上大嶼

南亦計劃發展旅遊業，他認為署方及有關部門應善用離島

區的旅遊資源，以積極配合相關的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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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朱麗儀女士 綜合回應如下： 
 

(a) 康文署積極採取不同措施，以增加和穩定救生員的人手供

應，包括增加聘用程序的彈性如招聘季節性救生員等。她

備悉委員有關將東涌游泳池納入外判救生服務計劃內作

為試點的意見，並表示會向相關組別反映。此外，泳灘救

生員必須持有中國香港拯溺總會頒發的有效沙灘救生章，

由於部分泳池救生員只持有泳池救生章資歷，因此部分的

泳池救生員未能調配到泳灘當值。 
 

(b) 署方會因應場地實際運作需要，如使用人數等因素檢視泳

灘的人手資源。過去五個財政年度期間，洪聖爺灣泳灘的

平均每年使用率比蘆鬚城泳灘高，故此署方會優先安排救

生員在洪聖爺灣泳灘當值。此外，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署方亦會考慮開放周邊設施較多的泳灘，例如與貝澳營地

相連的貝澳泳灘。 
 

(c) 署方會在可行情況下，為救生員提供超時工作津貼。此外，

離島區的泳灘位置較偏遠，相比其他地區通勤時間較長，

對整體人手調配的安排亦會有影響。 
 
 

VII. 其他事項 
 
34. 委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 
 
 

VIII. 下次會議日期 
 
3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 時正結束。下次會議定於 2025 年
6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正舉行。 
 

-完- 


